
佛冈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(佛 )文广旅体罚字 〔2021)第 14号

当事人:广州市金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清远佛冈营业部

证照(证件 )名称及编号(号码 )(身份证号码:
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:91441821MAs2DGH6X2
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:刘■桃

住 所 :佛 冈县石角镇教育路 7号

⒛21年 10月 8日 9时 30分许,佛冈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执

法人员对位于佛冈县石角镇教育路 7号的广州市金马国际旅行社有

限公司清远佛冈营业部进行旅游行政检查,检查中暂未发现有违反

《旅行社条例》的问题,但在其使用的一台办公电脑中发现 Wind。 ws8

系统涉嫌为非正版软件。因当事人涉嫌违反计算机软件复制权,执法

人员现场拍摄取证,开具了《调查询问通知书》并现场对该旅行社法

定代表人进行了调查询问,经询问,法定代表人承认其使用的办公电

脑 Wind。ws8系统是后期下载使用的非正版软件的违法事实。2021年

10月 8日 经批准依法对本案予以立案。执法人员还向当事人提取了

《营业执照》、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等相关材料。10月 9日 ,

本案调查终结。



以上事实,有以下证据证实:

1、 《调查询问笔录》一份、现场照片证据四份,证明当事人使用

的办公电脑 Wind唧s8系统是后期下载使用的非正版软件的的违法事

实;

2、 《营业执照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821MA52DGH6X2复 印件

一份,用 以认定违规主体身份。

3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,证明当事人身份。

本机关认为,当事人使用的一台办公电脑 Wind。ws8系 统是后期

下载使用的非正版软件的行为违反了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》第八条

第 (四 )项的规定。依据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 (一 )

项 【除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、本条例或者其他法律、行政法

规另有规定外,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,有下列侵权行为的,应 当根

据情况,承担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,

同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,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

为,没收违法所得,没收,销毁侵权复制品,可以并处罚款;情节严

重的,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并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的材

料、工具、设各等;触犯刑律的,依照刑法关于侵犯著作权罪、销毁

侵权复制品罪的规定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:

(一 )复印或者部分复制著作权人的软件的;

(二 )向公众发行、出租、通过信
`息
网络传播著作权人软件的;

(三 )故意避开或者破坏著作权人为保护其软件著作权而采取的

技术措施的;

(四 )故意删除或者改变软件权利管理电子信J崽的;

(五 )转让或者许可他人行使著作权人的软件著作权的。



有前款 (一 )项或者第 (二 )项行为的,可以并处每件 100元或

者货值金额 5倍以下的罚款;有前款第 (三 )项 、第 (四项 )或者第

(五 )项行为的,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】的规定。

当事人不是生产型企业,办公电脑使用率较低,且只有一台电脑

使用了盗版软件,虽侵犯了复制权,但违法行为较轻。

⒛21年 10月 11日 ,经批准,拟决定对当事人给予责令停止侵

权行为和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 (￥100元 )的行政处罚。2021年 10

月 11日 ,本机关依法向当事人直接送达了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
((佛 )文广旅体罚告字 〔⒛21〕 第 14号 ),告知上述违法事实、案

件证据、情节认定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内容,并告知当事人享有陈述、

申辩的权利。截止⒛21年 10月 14日 ,当事人没有向本机关提出陈

述、申辩申请。

综上所述,本机关决定对广州市金马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清远佛

冈营业部作出如下行政处罚:

一、责令停止侵权行为;

二、罚款人民币壹佰元整 (￥彳00元 )。

你 (单位 )应 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,到佛冈县财政

局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 (一 )项的规定,本机关可每日按

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并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

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,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佛冈

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

向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本



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,

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,依据 《行政强制法》

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 ,

第五十四条的规定,本


